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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神州控股因一位股东意见而延迟召开股东周年大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于 2016 年 2 月 3

日召开的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风险投资的议

案》，于 2016 年 4 月 18 日召开的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追加风

险投资额度的议案》，股东大会同意公司（含子公司）总计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含）人民

币 22 亿元的自有资金进行风险投资，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投资期限自获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1 年 2 月 2 日有效。（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1 月 19 日、2 月 4 日、

3 月 29 日、4 月 19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com.cn 及《证券时报》上的临时公

告） 

公司在 2019 年 4 月 27 日发布的《2018 年年度报告》上说明了公司风险投资事项的进

展情况，截止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持有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简称“香港联

交所”）主板上市的神州数码控股有限公司（股票简称“神州控股”、股票代码“00861.HK”）

普通股股票 265,869,250 股，占其已发行普通股总股本 1,670,977,976 股的 15.91%，为神州

控股第二大股东。（详见公司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com.cn 及《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上的《2018 年年度报告》） 

近日，神州控股向股东发出通告，拟于 2019 年 6 月 6 日举行的股东周年大会上审议如

下决议案： 

普通决议案 

1 
省览及采纳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经审核综

合财务报表、董事会报告及核数师报告。 

2 宣布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 

3 
(i) 重选黄文宗先生为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ii) 重选倪虹小姐为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iii) 重选严晓燕女士为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iv) 重选金昌卫先生为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v) 授权本公司董事会厘定董事酬金。 

4 
续聘信永中和（香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之核数师及授权董事会厘定其

酬金。 

5 

(1)通过授予董事会一般及无条件授权以发行本公司之新股份，涉及股数不超过本决

议案通过当日本公司已发行股本的 20%。除非联交所同意，否则所发行以收取现金的

任何股份折让不得等于或超过 20%。 

(2)通过授予董事会一般及无条件授权以回购本公司股份，涉及股数不超过本决议案

通过当日本公司已发行股本的 10%。 

(3)通过扩大授予董事会根据决议案第 5(1)项之一般授权至包括本公司根据决议案第

5(2)项所回购之股份。 

6 

批准神州数码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的一间附属公司）的股权激励计划中的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并授权本公司董事采取所有相关步骤以

使该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生效。 

本公司已根据香港联交所的相关规定，于 2019 年 5 月 31 日前通过港股通系统对上述议

案申报了投票意愿。 

2019 年 6 月 6 日，神州控股发了一则《于 2019 年 6 月 6 日举行的股东周年大会之续会》

的公告，声称于该股东周年大会上，股东周年大会主席提呈一项决议案，动议股东考虑及酌

情通过将股东周年大会押后至董事会另行决定并通知股东的其他日期，而续会理由是：“由

于神州控股其中一位主要股东向公司反映其需要更多时间考虑股东周年大会中提呈的决议

案，考虑到该股东为公司主要股东并有权在股东周年大会上就提呈的全部决议案投票，大会

主席认为其有责任押后股东周年大会，以给予该主要股东足够时间考量股东周年大会提呈的

决议案及有效地行使其投票权，从而妥善处理股东周年大会议程。因此股东周年大会主席建

议决议押后股东周年大会至董事会另行决定并通知股东的其他日期。” 

由于该续会决议案没有事前在香港联交所披露，根据上述神州控股公告，当日仅有持有

37,643,757 股股份（占该公司全部已发行股份的 2.25%）的股东或其委任代表可以参与表决，

其他持有 1,633,334,219 股股份的股东因无授权其委任代表就上述 6 条普通决议案以外的新

决议案投票，最终续会决议案由持有 36,582,340 股股份的股东以投票方式获正式通过。 

本公司作为神州控股主要股东之一，认为该续会决议案存在如下几点问题： 

1、根据神州控股《公司章程》第 69 条规定，股东周年大会主席休会的权力必须出于正

当目的善意行使。此外，根据香港联交所为协助上市公司披露和召开股东大会而发布的《有

关股东大会的指引》第 6.6 条的规定，股东大会通知发出后，无正当理由不得取消或延期召



开股东大会。本公司从续会公告中注意到股东周年大会延期的原因是“允许公司的一名主要

股东有额外时间审议股东周年大会提呈的决议案”，这似乎不是股东周年大会主席行使延期

权力的正当理由或目的。如果所述理由或目的不是真正的理由或目的，本公司则有理由怀疑

股东周年大会主席是出于其它理由或目的行使了其推迟举行股东周年大会权力，而这将妨碍

神州控股多数股东行使其正当投票权。 

2、本公司认为续会公告的披露内容存在不完整性或误导性的问题，因为续会公告没有

披露如下重要内容： 

（1）本次据称向神州控股表明其需要更多时间审议股东周年大会决议的主要股东的真

实身份； 

（2）此主要股东是需要时间考虑所有决议案还是其中部分决议案？以及需要多少时间

考虑相关决议案？ 

（3）决定延期股东周年大会时，股东周年大会主席考虑了哪些因素（如有），是否包括

考虑了股东在代表委任表格中表明的投票立场等因素； 

（4）神州控股所有董事是否一致支持股东周年大会主席行使其延期举行股东周年大会

的权力。 

还应注意的是，神州控股董事会并未就因上述目的而延期举行股东周年大会是否会违反

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第 2.03（4）条规定的原则：“即所有上市公司股东都应受到公平的

对待”事项发表任何意见。本公司认为所有股东的权利和义务都是平等的，神州控股董事会

因为一位股东的意见而临时动议延迟召开股东周年大会的行为直接损害了其他已经完成对

周年股东大会议案申报了投票意愿的股东的权益。 

为了保证本公司作为股东的合法利益，本公司要求神州控股董事会澄清和解释延期举行

股东周年大会的目的，并完整披露上述有关事项。为此，公司已正式委托香港律师向神州控

股董事会以邮寄的方式发出质疑函，并同步抄送香港联交所。 

特此公告！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 年 6 月 12 日 


